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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基本必備條件文件
一、參加本保險資格：
對象為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。
二、戶籍資料：
    本人全戶戶籍謄本(有效期10天內)或全戶戶口名簿；夫妻及直系血親、公婆、媳婦如不同戶另附全戶戶籍謄本(有效期10天內)或全戶戶口名簿；(二者都要有詳細記載事項)。
三、土地證明:
    提供地政機關第一類土地謄本，要原加保農地或包括原加保
    農地及本人、配偶、直系血親、公婆、媳婦之其他農地。
    (有效期10天內) 所提供加保土地一定要農用。
土地類別欄：空白未註記農牧等用地,需申請分區使用證明。
四、土地面積：要符合該筆(全部)土地提供本人(他人)加入
農會會員和農保所需面積，存續期間不可中斷。
五、土地所有權人非加保本人需附土地使用同意書。
六、加保本人親自辦理和填寫申請加保資料。
    攜帶身份證、印章、番路鄉農會扣帳存摺及存摺印章。 
七、保險費：
      避免喪失保險資格，每年5月底和11月底前應將農民職業    災害保險保險費自動存入扣帳帳戶(本會不負責通知)。
八、異動：
嗣後如發生加保本保險之從事農業工作之場域及工作項目
內容有異動，應即刻主動通知農會並備文件親自辦理資格
重新審查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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